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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北京百万庄大街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因经营需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百万庄大街证券营业部 （以下简称

“北京百万庄大街证券营业部” ）即将撤销并停止营业。 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

划转等业务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北京百万庄大街证券营业部客户将于2024年12月6日整体迁移至中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学院南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北京学院南路证券营业部” ），

并由北京学院南路证券营业部为客户提供后续服务；客户的账户信息、第三方存管

银行、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交易方式、委托电话及所使用交易软件等均保持不变，

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二、对不同意服务关系转移的客户，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12月6日，

由客户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北京百万庄大街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办理销

户、撤销指定交易及转托管等手续，欢迎您就近选择我公司其它营业网点落户。

三、如您对北京百万庄大街证券营业部撤销及服务关系转移有任何疑问，可选

择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北京百万庄大街证券营业部经营场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1号楼1-2层

咨询电话：010-66553375

北京学院南路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62号8层807室

咨询电话：010-83020208

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对于营业部撤销给

您带来的不便，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与配合！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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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北京望京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因经营需要，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北京望

京证券营业部” ）即将撤销并停止营业。 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等业务的

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北京望京证券营业部客户将于2024年12月6日整体迁移至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安立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北京安立路证券营业部” ），并由北京

安立路证券营业部为客户提供后续服务；客户的账户信息、第三方存管银行、交易

密码和资金密码、交易方式、委托电话及所使用交易软件等均保持不变，证券交易

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二、对不同意服务关系转移的客户，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12月6日，

由客户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北京望京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办理销户、撤

销指定交易及转托管等手续，欢迎您就近选择我公司其它营业网点落户。

三、如您对北京望京证券营业部撤销及服务关系转移有任何疑问，可选择以下

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北京望京证券营业部经营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6号楼5层501号08

咨询电话：010-64789872

北京安立路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103楼1层103-2

咨询电话：010-84872218

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 对于营业部撤销

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与配合！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关于珠海星湾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 ）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

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所在地 币种 本金（元） 利息（元） 担保情况 当前资产状况

1

珠海星湾置

业有限公司

珠海市 人民币

1,753,500,000.00 1,636,415,933.79

������

1.

珠海星湾置业有限公司

名下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抵

押物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情

侣南路东侧、海愉路北侧，土地

面积

14,000.08

平米， 规划总建

筑面积

159,896.11

平米，计容建

筑面积为

109,998.85

平米；

2.

珠海星湾置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质押担保；

3.

珠海市华策集团有限公

司及杨峰、 杨智雄李佳夫妇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浙江佳源房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沈玉兴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主债务人名下

海韵星湾项目

已停工

注：公告列示的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情况等信息仅作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承诺或担保

责任，具体信息请与交易联系人接洽获取详细档案资料自行尽调，以签署的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抵（质）押物现状及其涉及的产权性质、税费、司法查封等情况请自行前往实地或有关部门调查。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 交易对象不得为：（一）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层、本项资产处置工作相关中介机构及其

所属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二）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

及其直系亲属；（三）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四）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

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五）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六）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

为严格防范交易各方及其关联人士的道德风险，防止不正当交易，防范项目操作风险，非经合作对

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通过任何中介（包括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安排、实施本项目合作事

宜。

交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及其工作人员、 相关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及前述组织和个人的

关联方进行商业贿赂、馈赠钱物(现金、有价证券、信用卡、礼金、奖金、补贴、物品等)或进行其他任何形式

的利益输送。

任何一方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现对方存在上述行为，有权提醒对方相关人士立即纠正，经制止拒不

纠正的，应告知对方及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

联系人： 虞先生

联系电话： 0571-86556763

邮件地址：yuzixiao@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部门）

0571-87163171（我分公司纪检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 [浙江]监管局 电话：[0571]-[8705765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 电话：[0571]-[87189862]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4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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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华创” 或“公司” ）关注到美国商

务部网站于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日发布了最新的“实体清单” ，其中包括北方华创及所

属十家子公司。

北方华创主要从事半导体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主流半导体设备供应商。

公司一贯严格遵守国内外法律法规及商业惯例，依法合规开展各项业务，并于2023年11

月通过了国际权威机构ISO� 37301合规管理体系认证。

根据美国 《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英文简称

“EAR” ）的规定，供应商向 “实体清单” 企业销售EAR管制物项，需要事先向美国商务

部申请出口许可证。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本次被列入“实体清单”不会对公司业务产

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和跟进后续事件的发展情况，并积极与各相关方进行沟

通，做好应对工作。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4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表

1 项目名称 山东国安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2 经营范围

软件开发；信息及计算机通信网络工程开发、设备安装、维修；

计算机及配件销售；技术服务，人员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新宇路南首齐鲁软件大厦）

3 挂牌价格 0.5万元

4 挂牌期限 20个工作日

5 联系人 牛女士

6 联系电话 010-66295626

浦银安盛颐和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

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基金经理

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2月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颐和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颐和稳健养老一年混合（FOF）

基金主代码 0074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川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缪夏美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川

任职日期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从业年限 13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6年

过往从业经历

张川先生，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专业硕士。 2011年6月至2017年3月就职于中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任研究所研究员之职。 2017年3月至2018年11月就职于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上海分公司高级经理之职。 2018年11月至2022年

1月就职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任战术资产配置部及组合管理部组

合投资经理之职。 2022年1月至2024年10月就职于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任FOF投资部投资经理之职。 2024年10月加盟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任FOF业务部业务主管兼基金经理之职。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

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

局备案。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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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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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2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6），因公司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立案。

目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

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

的相关调查工作。 公司将每月披露1次风险性提示公告，说明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若后续经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688333

证券简称：铂力特 公告编号：

2024-056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

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11月27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

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折生阳 45,041,825 16.57

2 萍乡晶屹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752,471 6.90

3 薛蕾 10,687,482 3.93

4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44,385 1.89

5 王萍 4,781,400 1.76

6 泉州博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60,698 1.71

7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 4,444,444 1.64

8

国器元禾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业母机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444,444 1.64

9 雷开贵 3,909,860 1.44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47,267 1.38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折生阳 45,041,825 16.57

2 萍乡晶屹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752,471 6.90

3 薛蕾 10,687,482 3.93

4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44,385 1.89

5 王萍 4,781,400 1.76

6 泉州博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60,698 1.71

7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 4,444,444 1.64

8

国器元禾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业母机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444,444 1.64

9 雷开贵 3,909,860 1.44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47,267 1.38

特此公告。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

688333

证券简称：铂力特 公告编号：

2024-057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

● 回购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公司已取得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出具得的

《贷款承诺函》，具体贷款事宜将以双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 回购股份用途：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 回购股份价格：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4.60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

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回购提议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

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内暂无减持计划。若相关人员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

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若本次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

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环境变化、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响，致使本次回购股份所需公

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部分实施的风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提请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可能带来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

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按照相关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即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的12个月后至3年

内）予以出售，若未能在前述期限内完成出售，可能存在未实施出售部分将依法予以全部注销的风险。

5、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

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2024年11月26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薛蕾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使用公司自有资

金和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披露的《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实

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提议再次回购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2024年11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项议

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

会会议决议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回购股份系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符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股份回购》第二

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连续20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跌幅累计达到20%” 条件。 上述提议时间、

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1/2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2024/11/26，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薛蕾先生

预计回购金额 7,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金额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回购金额上限 74.60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938,337股～1,340,482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0.35%～0.49%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

的投资信心，促进公司长远、稳定、可持续发展，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薛蕾先生提议以自有资

金和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

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该用途下回购的股份未来拟出售。 公司如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出

售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如国家相关政策调整，则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施。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

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

满；

（2）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总金额达到下限时，则本次回购方案可自公司管理层决定终止本回购

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

满。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

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回购方案期限内，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上述不得回购期间的相关规定有变化的，则按照最

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应调整不得回购的期间。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

以公司目前总股本271,768,196股为基础，按回购股份价格上限74.60元/股进行测算如下：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拟回购资金总额

（万元）

回购实施期限

为维护公

司价值及

股东权益

出售 938,337~1,340,482 0.35%~0.49% 7,000~10,000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3个月内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

为准。 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74.60元/股（含）。 本次回购价格区间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

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具体回购的价格将在回购实施期内结合公司股票价格、

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期间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

股等除权除息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公司已取得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出具得的

《贷款承诺函》，具体贷款事宜将以双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假设本次回购的股份按照相关规定全部予以锁定，全部计入有限售条件股份，根据测算，预计公司股本结

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 938,337 0.35% 1,340,482 0.4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71,768,196 100.00% 270,829,859 99.65% 270,427,714 99.51%

股份总数 271,768,196 100.00% 271,768,196 100.00% 271,768,196 100.00%

注：1.上表中本次回购前股份数量为截至2024年11月26日数据；以上按照回购股份价格上限74.60元/股

进行测算，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公司股本结构

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2.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累计回购

股份532,360股。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位等

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6,930,911,506.9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为4,819,356,447.02元。 假设按照回购资金上限10,000万元（含本数）全部使用完毕测算，回购资金上限

约占2024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的比例分别为1.44%、2.07%。 综合考虑

公司经营、财务状况、未来发展规划等多方面因素，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

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完成后，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

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

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

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

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形，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以上人员在回购期间

暂无明确增减持计划， 若相关人员后续有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回购股份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

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

内暂无明确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相关人员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2024年11月26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薛蕾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公司股份。 基

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

心，促进公司长远、稳定、可持续发展，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提议以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提议人在回购期间暂不存在增减持计划，若未来

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提议人承诺在审议本次股份回购事项的

董事会上将投赞成票。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根据相

关规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完成出售。 公司如未能在规

定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出售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如国家相关政策调整，则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

策实施。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约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若发生股

份注销情形，公司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

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回购顺利实施，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

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

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办理回购股份的转让或注销的相关事宜；

4、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整本

次回购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时机、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各项事宜；

5、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授权、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

件、合同、协议等；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办

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若涉及）；

6、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

整；

7、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停牌的，决定回购顺延相关事项；

8、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因素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

9、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

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若本次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

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环境变化、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响，致使本次回购股份所需公

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部分实施的风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提请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可能带来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

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按照相关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即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的12个月后至3年

内）予以出售，若未能在前述期限内完成出售，可能存在未实施出售部分将依法予以全部注销的风险。

5、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

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已披露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4年11月27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

2、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专

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户号码：B886933674

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3、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

688333

证券简称：铂力特 公告编号：

2024-058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1/2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7,000万元（含）～10,000万元（含）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26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薛蕾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使用公司自有资

金和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

2024年11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4.60元/股（含），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和2024年1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提议再次回购公司股份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4）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7）。

二、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在实施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尚未开始实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

002642

证券简称：荣联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62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12月3日14:00；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

为2024年12月3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6号楼（荣联科技大厦）；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亮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74人，代表股份158,613,2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23.9749％，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40,487,04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2351％。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

的股东共1,166人，代表股份18,126,2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398％。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171人，代表股份19,466,6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2.942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接受控股股东方无偿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王东辉先生和吴敏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17,525,62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291％； 反对1,

186,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45％；弃权7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6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525,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0.0291％；反对1,18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45％；弃权754,

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764％。

该提案已获得公司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7,503,1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01％；反对564,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9％；弃权5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356,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2974％； 反对564,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98％； 弃权545,

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027％。

该提案已获得公司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7,289,2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53％；反对643,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5％；弃权68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2,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142,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1986％； 反对643,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41％； 弃权680,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73％。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沈宏罡、张晓会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股东大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145

证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

2024-087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3日（星期二）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3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

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4号富盛大厦8层中核钛白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秋丽女士。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1,212人，代表股份总数 1,338,895,427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回购专户所持有的216,671,927

股，下同)的36.638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3人，代表股份1,294,746,53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5.4302％。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09人， 代表股份44,148,897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81％。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211人，代表股份44,150,197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2人，代表股份1,3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09人， 代表股份44,148,897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81％。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两位律师对会议进行

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1.00：《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2.0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3.00：《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4.00：《关于制订〈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办法〉的议案》

就本议案的审议，袁秋丽作为关联股东，持股213,900股；沈鑫作为关联股东，持股77,420,570股，

均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0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1,333,

656,395

99.6087％ 4,350,827 0.3250％ 888,205 0.0663％

2.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并

提供担保的议案》

1,316,

116,682

98.2987％

21,801,

880

1.6283％ 976,865 0.0730％

3.00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案》

1,332,

762,045

99.5419％ 5,331,792 0.3982％ 801,590 0.0599％

4.00

《关于制订 〈2025年

度董事、 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办

法〉的议案》

1,334,

342,445

99.6599％ 3,402,222 0.2541％

1,150,

760

0.0859％

(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0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38,911,

165

88.1336％ 4,350,827 9.8546％ 888,205 2.0118％

2.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并

提供担保的议案》

21,371,

452

48.4062％ 21,801,880 49.3812％ 976,865 2.2126％

3.00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案》

38,016,

815

86.1079％ 5,331,792 12.0765％ 801,590 1.8156％

4.00

《关于制订 〈2025年

度董事、 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办

法〉的议案》

39,597,

215

89.6875％ 3,402,222 7.7060％

1,150,

760

2.6065％

(三)关于议案表决情况的说明

上述提案2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孙诗燕 曹瀚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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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南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能集团” ）（历史名称：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一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 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累计为南能集团提供担保金额为19,957.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

047.12万元。

● 反担保情况：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一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互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关联方南能集团提供1.5

亿元银行贷款担保额度，且南能集团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在上述审议通过的担保限额，公司于2019年1月24日与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签署了

《国家开发银行保证合同》，为南能集团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提供7,275.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同时，公

司与南能集团签署《信用反担保合同》。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一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互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关联方南能集团提供3亿元

银行贷款担保额度，且南能集团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在上述审议通过的担保限额内， 公司于2021年5月26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保证合

同》，为南能集团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600.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公司与南能集团

签署信用反担保合同。 公司于2021年11月30日与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签署了《国家开

发银行保证合同》，为南能集团向国家开发银行3,082.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公司与南能

集团签署信用反担保合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南能集团提供的上述贷款担保余额为10,047.12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南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历史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

注册地点：新疆阿拉尔市幸福路南406号

法定代表人：张强

经营范围：电力供应，火力、水力发电；煤炭生产及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 物业管理；热力生产及

销售；机电设备安装，调试；内陆水域养殖；线路安装；电器件购销；供热及其管道设计、维修、调试、安装；

房屋租赁；蒸汽销售；炉灰、炉渣销售；建筑安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南能集团资产总额548,283.82万元，负债总额397,990.13万元，净资产150,

293.69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243,212.29万元，净利润4,751.57万元。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南能集团资产总额643,861.89万元，负债总额561,477.32万元，净资产82,

384.57万元；2024年1-10月营业收入264，734.42万元，净利润8,681.46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经公司核实，南能集团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0,047.12万元，其中本公司对南能集团担

保余额为10,047.12万元，对外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5.19%；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4日


